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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高温津贴需满足一定条件

近段时间，多地饱受高温“烤”验，一些地方最高气温

甚至达40℃左右。在高温下工作的劳动者能否顺利拿到

高温津贴成为热门话题之一。

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用人单

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

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

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从上述管理办法来看，高温津贴并非每个劳动者都

有，只有在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下从事露天

作业的劳动者，或者在33℃以上的室内工作场所工作的，

才能获得高温津贴。”北京市福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友

对记者说。

不过，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跨纬度较广，各地接受

太阳辐射热量不尽相同。所以，在高温津贴的发放时间

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北京、山西、河南、安徽等地，

发放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8月。上海、天津、陕西、甘肃、

宁夏、河北、江苏等地，发放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9月。

高温津贴的发放标准各地也不一致，比如有的地方规定按

天发放，有的地方规定按月发放。

谁来举证，各地标准不一

尽管针对高温津贴的规定比较明确，但符合高温津贴

发放条件的劳动者拿不到高温津贴的情况也频频见诸

媒体。

“劳动者拿不到高温津贴的情况并不鲜见，但在司法

实践中，因为高温津贴的数额并不大，劳动者单独针对高

温津贴与企业打官司的情况并不多。”张志友说。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也发现，不少劳动者是

在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的同时，顺便主张高温

津贴。但对于高温津贴争议的举证责任问题，各地法院的

要求并不一致。

记者注意到，目前广东、江苏等地已明确，劳动者从事

高温作业情况以及高温津贴发放情况，由用人单位承担举

证责任。

2021年6月施行的《广东省关于高温津贴发放的管理

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如实记录劳动者从事

高温作业情况及高温津贴发放情况，并至少保存二年。劳

动者从事高温作业情况以及高温津贴发放情况，由用人单

位承担举证责任。

2018年5月，江苏省人社厅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做好

高温津贴支付有关工作的通知》也指出，用人单位未按规

定发放高温津贴的，劳动者可以向人社部门举报投诉，或

者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从

事高温天气作业情况及高温津贴发放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不过，在不少地方，由于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机关处理

依然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要求主张高温津贴的劳

动者举证。

专家指出，对于室外劳动者来说，只需要证明自己从

事露天作业，提供有关天气预报就能完成举证义务。而对

于室内作业的劳动者来说，因室内温度测量复杂，不同区

域温差大，要举证其工作环境温度达到高温津贴发放标准

并不容易。

专家建议尽快统一标准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法学院院长沈建峰表示，应尽快统一标准，劳动者从事高

温作业情况以及高温津贴发放情况，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

责任。

记者注意到，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四十四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

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

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在不少律师看来，高温津贴按规定纳入工资总额，属

于劳动报酬的一部分，不发放高温津贴，相当于减少劳动

报酬，由此产生劳动争议，理应由用人单位进行举证。

“如果高温津贴争议由用人单位来举证，可以倒逼用

人单位采取相关的配套制度和设置来完善高温津贴的发

放情况，也可以倒逼用人单位更好地履行发放高温津贴的

义务，减少争议的发生。”沈建峰说。

记者注意到，已经有地方针对高温津贴争议，要求劳

动争议仲裁机构开启“绿色通道”。例如，江苏省镇江市人

社局2020年8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夏季高温期间

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指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

高温津贴发放等产生争议的，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要启

动“绿色通道”，严格按照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从事高温天气

作业情况及高温津贴发放情况承担举证责任的要求，简化

优化办案流程，做到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切实维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

还有专家指出，避免高温津贴争议发生，人社部门还

应畅通夏季高温天气劳动者维权渠道。依托劳动保障监

察网格化管理基础信息和联动举报投诉平台案件信息，加

强对用人单位高温天气劳动保护落实及高温津贴支付等

情况的预警监测，切实做到问题早发现、早介入、早解决。

新华社 张武岳

盛夏时节，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草丰美，各种夏候鸟和留鸟混群

栖息、筑巢繁衍，与蓝天、白云和湿地中的植被，共同绘就了一幅和谐的自然风光画卷。

“现在正是黑嘴鸥、普通燕鸥、鹬类等鸟类在保护区中繁殖的季节。”保护区管理委

员会高级工程师赵亚杰说，这里每年南来北往的鸟类超过600万只，鸟类种类由1992

年的187种增加到371种，被国内外鸟类专家形象地称为“鸟类国际机场”。

2021年3月，中央督察暗访组发现保护区存在游客违规进入缓冲区问题。保护

区管委会直面问题、立行立改，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短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效。

记者日前在保护区走访时了解到，曾经“观鸟秘境”旅游项目的宣传标识及广告牌

均已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生态保护宣传牌及缓冲区禁入界牌。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

该旅游项目已全面关停，观鸟网上预约通道也已经关闭。

黄河从山东东营汇入渤海，其冲积而来的黄河三角洲拥有暖温带完整的湿地生态

系统。1992年，这里设立了总面积15.3万公顷的国家级保护区，在保护新生湿地生态

系统和珍稀濒危鸟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不断强化督导调度，采取清单督战、暗查督战、核查督战、抽查督战等多种方

式开展督战，有力推动保护区问题专项整治。”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古金魁说。

与此同时，为了让这里成为鸟儿的“乐园”，保护区打造鸟类繁殖岛65个，鱼类栖

息地10处，满足鸟类觅食、繁殖需求。针对珍稀鸟类，竖立人工巢115个，安装视频监

控50处，累计卫星跟踪国家重点保护鸟类135只。

据赵亚杰介绍，以东方白鹳、白鹤等为旗舰种的鸟类种类、数量稳步增加。2022

年东方白鹳繁殖152巢470只幼鸟，累计繁殖幼鸟2748只。2021-2022年度越冬丹

顶鹤达281只、白鹤248只，黄河三角洲成为东方白鹳全球重要繁殖地，白鹤全球第二

大越冬地。

为了减少人类活动对鸟类的干扰，保护区还加强智慧监管，建设了黄河三角洲生

态监测中心，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遥感、雷达、无人机等信息技术手段，借助

“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打造全方位监管体系。

“我们还对道路出入口、鸟类分布区、道路节点等关键位置实行24小时全面监控，

实时掌握人为活动状况，实现自然保护区生态现状的实时监测，确保鸟类繁衍栖息不

受人为活动干扰。”古金魁说。

在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在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电线杆上直径数米的东方白鹳的巢电线杆上直径数米的东方白鹳的巢。。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郭绪雷 摄摄

有的地方要求劳动者承担举证责任，有的地方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高温津贴争议，究竟该由谁来举证？
《工人日报》杨召奎

老王是某快递公司北京分公司的一名司机，去

年夏天，他所驾驶的快递车因空调损坏导致其工作

环境处于高温环境中，于是他向快递公司索要高温

津贴，但遭遇拒绝，他只好通过法律渠道维权。

今年6月17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认为，老王就其主张的高温津贴未提交相应证据

证明其符合享受高温津贴的条件，对其主张的高温

津贴，不予支持。

小林是广东深圳一家胶袋制品公司的员工，因

为与公司在续签劳动合同一事上未能达成一致，他

不得不与公司对簿公堂，除了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赔偿金之外，他还向公司主张2020年6月1

日至8月31日期间的高温津贴。

去年12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认为，胶袋制品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将小林

工作场所的温度降低到33℃以下，应承担举证不

能的不利后果，胶袋制品公司应当支付高温津贴。

同样是高温津贴争议，为何有的地方要求劳动

者承担举证责任，而有的地方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举

证责任呢？近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还鸟儿一片自由飞翔的“乐园”

保护区内缓冲区路口增设禁行标识牌保护区内缓冲区路口增设禁行标识牌


